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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語文科 

2009 年全港性系統評估（小學） 
提名中國語文科說話能力主考員須知 

 
請校長／評估行政主任把此文件複印給有關的中國語文科教師 

 
說話評估施行模式  說話評估是以隨機抽樣方式選取學生參與，每所學校參加評估的人

數是按學校小三或小六級的學生人數而定 
 說話評估的評審是以「1+1」的模式進行的，即由一名校內的說話

能力主考員和一名校外說話能力主考員擔任評審工作。每名說話能

力主考員會擔任所屬學校，以及另一所由考評局指派的學校的說話

評審工作 

提名說話能力主考員  每所學校須提名： 
 1 位小三正選兼小六後備說話能力主考員 
 1 位小六正選兼小三後備說話能力主考員 

 學校可提名額外的小三級及小六級後備說話能力主考員，考評局可

能會委任他們擔任其他學校的說話能力主考員工作 

評估語言  校方只可替同一級別的學生，選用廣州話或普通話為評估語言 
 如選用普通話為評估語言，獲提名的教師必須擔任普通話說話能力

主考員。教師可同時選擇擔任廣州話和普通話說話能力主考員 

說話能力主考員職責  執行視聽資訊評估監考工作 
 須根據說話評審準則，按學生在說話方面的表現擔任評審工作 

說話能力主考員資歷  具備三年或以上的小學中國語文教學經驗 
 小三正選兼小六後備／小六正選兼小三後備說話能力主考員： 

• 過去五年具備至少一年在第一學習階段（小一、小二或小三）

的教學經驗及過去五年具備至少一年在第二學習階段（小

四、小五或小六）的教學經驗 
 小三後備說話能力主考員： 

• 過去五年具備至少一年在第一學習階段（小一、小二或小三）

的教學經驗 
 小六後備說話能力主考員： 

• 過去五年具備至少一年在第二學習階段（小四、小五或小六）

的教學經驗 
 擔任普通話說話能力主考員必須取得以下任何一項資格： 

• 教師語文能力評核（普通話）口語能力達三等或以上 
• 考評局普通話高級水平測試及格 
• 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二級乙等或以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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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語文科 

評估日期及時間  評估日期 
• 小三：2009 年 5 月 6、7 日 
• 小六：2009 年 5 月 13、14 日 

 評估時間 
• 上午時段：8 時 15 分至 11 時 45 分  
• 下午時段：1 時 15 分至 4 時 45 分 

 後備日期 
如遇惡劣天氣，教育局宣布學校停課，評估將會改期至： 

• 小三：2009 年 5 月 8 日 
• 小六：2009 年 5 月 15 日 

津  貼  每名校外說話能力主考員會獲發交通津貼 
 每所提供校外說話能力主考員的學校會獲發津貼（每名校外說話能

力主考員獲發的津貼相等於代課教師每天的薪酬） 
 交通和代課津貼將於 2009 年 8 月前發放予學校 

培  訓  網上培訓：供曾擔任說話能力主考員的教師參加。教師可於 2009
年 3 月 18 日至 31 日期間接受網上培訓(www.systemassessment.edu.hk)。

如未能通過網上培訓的教師，必須出席培訓工作坊 
 培訓工作坊：從未擔任說話能力主考員的教師必須出席培訓工作

坊。培訓工作坊的日期如下： 
 小三及小六級培訓工作坊：2009 年 4 月 18 日上午或 4 月 25

日上午 (供小三正選兼小六後備 / 小三後備兼小六正選之

教師參加) 
 小三級培訓工作坊：2009 年 4 月 18 日下午 (只供小三正選 / 

後備之教師參加) 
 小六級培訓工作坊：2009 年 4 月 25 日下午 (只供小六正選 / 

後備之教師參加) 
為了確保教師能掌握說話評審準則，所有教師必須待工作坊完結，

方能離開。如教師在工作坊開始後 15 分鐘才到達或在工作坊完結

前離開，考評局保留終止委任該教師為說話能力主考員的權利 

報名程序  表格：教師可向校長／評估行政主任索取「說話能力主考員提名

表」，填妥後交給校長確認 
 上載資料：評估行政主任必須在 2008 年 11 月 27 日至 2008 年 12
月 13 日期間，把已獲校長提名的教師資料上載到全港性系統評估

網頁(www.systemassessment.edu.hk)，並把提名表保存至 2009 年底 

備  註  評估行政主任不可以擔任說話能力主考員 
 如學校只參加其中一級的說話評估，學校也須提名 2 名教師擔任說

話能力主考員，1 名為正選，另 1 名為後備 

 
－ 完 － 

http://www.systemassessment.edu.hk/

